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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 

第 2 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9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二)上午 11 時 

貳、 地點：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第 2 會議室 

參、 主席：顏副主任委員久榮                紀錄：莊皓翔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後附簽到表 

伍、 會議結論： 

一、 歷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 

    決  議：同意備查，並依管考建議辦理。 

二、 報告案：本會政府資料開放推動情形。 

    決  議：1.洽悉。 

2.請工管處、企劃處及技術處對於業管之資料，逐

步盤點不具機敏性且可對外揭露之相關資訊後，

辦理資料開放事宜。 

3.針對目前瀏覽次數較少之開放資料集，請資料集

業管單位持續檢視是否有不足或需改進之處，並

適時精進以達資料開放之效益。 

4.請於本會全球資訊網中，詳列目前已開放之資料

集項目，並提供連結至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以利

外界查詢及取得。 

5.請各單位參酌委員所提建議，機動檢核資料集資

料內容與提升品質。另有關政府資料開放評獎作

業，請各單位與承辦單位（資訊推動小組）加強

努力，希望 110 年能進步獲獎。 

三、 審議案：資料開放新增項目及時程，提請審議。 

    決  議：1.同意開放本次 3 項新增資料集，請承辦單位依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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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結果，積極辦理資料集開放事宜。 

2.請工管處就此次所列業管之系統資料，重新依委

員意見檢視後再評估開放之可能性，如有涉及資

訊技術部分，請資訊推動小組予以協助。 

3.各單位辦理資料開放業務時，請注意資通訊安全

相關事宜，並請資訊推動小組持續宣導及管理，

以確保本會資通訊安全。 

陸、 委員發言紀要： 

一、 「本會政府資料開放推動情形」報告案： 

(一) 巫委員建緯： 
目前置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的資料集中，部分資料集的主

要欄位說明只記載名稱及網址，連結之網站亦無欄位說明

，建議增加註記，以利使用。 
(二) 柴委員惠珍： 

1. 工程會全球資訊網僅列出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委員名單

及會議紀錄，有其他部會透過超連結至該部會之開放資料

集，建議參考該作法，以利民眾知道工程會之開放資料集

位置。 
2. 本次會議資料僅列出開放資料集瀏覽次數，未列出下載數

，開放資料集應是提供加值應用而非只有瀏覽，建議於下

次會議提供下載量，以檢視資料集使用情形。 
3. 資料集如包含隱私資料，開放資料集可透過API方式提供，

即可減少相關前置作業（例如去識別化），建議後續新增

之開放資料集可透過前述方式以爭取白金標章。 
(三) 張委員鍾琪： 

開放資料集之瀏覽數，項次 50 後多為個位數，建議思考工

程會提供之資料集，對產業界是否有效益，資料集應有重

複利用價值，如外界只偶爾瀏覽，可在全球資訊網公開相

關資訊，無須列為開放資料集。 
(四) 楊委員智斌： 

1. 外界對於工程會資料感興趣，但不知道有哪些資料，建議

以資料擁有者角度揭露相關資訊，以利民眾瞭解工程會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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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是否可再加值利用，至於是否開放可再後續評估。 
2. 目前開放資料集均置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建議可於工程

會全球資訊網臚列目前已開放之資料集項次清單，以利民

眾可至該平臺瀏覽使用。 
二、 「資料開放新增項目及時程」審議案： 

(一) 巫委員建緯： 
民眾對於周遭公共工程逾期未完工，常要到處問何時完成

，建議盤點現有資料有無可提供民眾。 
(二) 柴委員惠珍： 

工管處管理之系統資料，因工程會為該資料之統整機關，

不適合以「不宜由本會代表主辦機關直接對外開放」為不

開放原因。 
(三) 張委員鍾琪： 

如資料集無加值應用之機會，不一定要新增開放，建議著

重於提升資料集使用率。 
(四) 顧委員振豪： 

工管處管理之廠商分析相關資料，不適合以涉及商業機密

為不開放原因，如有其他考量，建議調整不開放之說明。 
柒、 散會：下午 12 時 25 分 


